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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安存条款及细则》 

1. 什么是「智安存」？ 

 

(a) 智安存（「 智安存」）让您上锁部分存入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本

行」）的资金，以保障资金免因诈骗或欺诈而造成损失。该等资金将与您

存入本行的其他资金分隔（即分开）并上锁。已上锁的资金将不可用于

任何资金外流（不论透过任何渠道，线上或线下），包括提款、转账、自

动转账、直接付款授权、常设指示、贷款或信用卡还款、或支付银行费

用或收费（统称 交易」）。 

 

(b) 「智安存」适用于本行不时指定的银行账户类型，包括港币或本行不时

指定其他货币的往来账户、储蓄账户及定期存款账户。 

 

(c) 使用「智安存」完全属自愿性质。您可根据自身需要及情况决定是否使

用「智安存」。 

 

(d) 当使用「智安存」，则表示您已接纳并同意受 《智安存条款及细则》约

束。 

 

2. 谁适合使用「智安存」？ 

 

(a) 「智安存」适合以下个人账户持有人： 

(i) 想为银行账户内资金提供多一重保障，以防止因诈骗或欺诈而导

致损失的人士；及 

(ii) 愿意上锁资金以获得「智安存」保障，并接受该等资金将无法用

于任何「交易」的人士（包括账户持有人本人作出的「交易」），

除非「智安存」保障已经妥善解锁。 

 

(b) 一旦您上锁任何资金以获得「智安存」保障，本行需停止处理任何在资

金上锁后收到的「交易」指示（包括您本人发出的任何指示），直至已上

锁资金按照本条款第 4(d)条所订明的程序解锁「智安存」保障。 

 

 

3. 「智安存」的账户类型覆盖范围 

 

受保障的资金 不受保障的资金 

 不设有透支额度服务的往来账户

 未抵押予我行之定期存款或不受

本行权利（例如强制执行权、抵销

权等）约束的定期存款或到期指示

 设有透支额度服务的往来账户* 

 任何透支额度 

 已抵押予我行的定期存款或受本

行权利（例如强制执行权、抵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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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将本金和利息存入不同名账户

或第三者账户的定期存款。 

 储蓄账户 

 

等）约束的定期存款/储蓄和活期账

户中的其他存款 

到期指示为将本金和利息存入不

同名账户或第三者账户的定期存

款。 

*如您想从设有透支额度服务的往来账户上锁资金，您可将该账户内的资金

转账至其他往来或储蓄账户并设定「智安存」。请您亦检视对透支贷款的需

求。如您怀疑遇到诈骗，请致电客户服务热线。 

 

4. 若您决定使用「智安存」 

 

(a) 要获得 智安存」保障，您需跟从并完成本行所有设定的步骤，发出指

示上锁您账户内的任何资金或增加已上锁金额。本行有权使用任何本行

认为合适的方法上锁资金。 

 

(b) 本行将在您现有的账户内划起上锁金额。只有该金额会被上锁受「智安

存」保障。即是由已上锁资金累计的任何利息不会上锁受「智安存」保

障。 

 

(c) 您可以前往任何一间中银香港分行填写并提交「智安存申请表格」，及/

或通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申请智安存。 

 

(d) 本行可能会向您提供有关「智安存」保障状态的通知。该等通知将根据

本行记录发送至您指定的电邮地址、手机号码、推送通知或通讯地址。 

 

(e)  智安存」一经设定，每次您（i）下调或解锁任何受 智安存」保障的

已上锁资金；或（ii）提早提取受 智安存」保障的定期存款时，您都需

采取所需步骤，发出指示及亲临中银香港分行完成本行信纳的身份验

证。 

 

(f) 您需自行负责持续管理您的账户，并留意您预期进行的 交易」，以确保

账户内有足够实时可用资金应付您日常及其他特别需要（包括但不限于

任何第三方或法律索偿以及定期的信用卡及/或贷款还款）(如有))。本行

不会就因上锁资金而导致您的账户资金不足所引致的任何损失、后果或

不便负责，包括但不限于逾期费用、罚款及/或利息。 

 

(g) 除非直接及全因本行在运作「智安存」安排出现故意失责或重大疏忽而

造成直接并合理可预见的损失，本行不会就您因使用「智安存」而遭受

的任何损失负责。 

 



3 
 

(h) 您的指示将在相关申请表格经本行正式受理后并确认符合所有前提条件

后，于 3 个工作天内执行。 

 

5. 在您使用「智安存」前 

 

在您上锁任何资金以获得 智安存」保障之前，您应小心考虑上述第 1至 4

条所列事项。只有在您接受第 2至 4条所列的所有安排及后果的情况下，

方应使用 智安存」。 

 

6. 使用「智安存」的步骤 

 

本行可考虑监管机构或执法机构的适用要求或期望，不时设定及更改有关使

用「智安存」的步骤、详情或安排。 

 

7. 您就「智安存」所作的指示 

 

（a） 上锁资金或增加「智安存」保障的已上锁金额 

 

(i) 如欲使用 智安存」，您需向本行发出清晰指示： 

1. 指定欲上锁受 智安存」保障的资金货币及金额，并需符合本

行不时设定的最低金额（如有）； 

 

2. 指定从中上锁资金的账户；及 

 

3. 如欲从多个账户上锁资金，需分别指定每个账户及从中上锁的

资金货币及金额。 

 

(ii) 上述第 7(a)(i)条亦适用于每次您增加受「智安存」保障的已上锁

资金。 

 

（b） 下调或解锁受「智安存」保障的已上锁资金 

 

(i) 如欲下调或解锁任何受 智安存」保障的已上锁资金，您需向本

行发出清晰指示，指定欲下调或解锁受 智安存」保障的已上锁

资金货币及金额及其所在账户，并完成第 4(d)条订明的解锁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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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您应注意，一旦任何已上锁资金解锁 智安存」保障，该等资金

即不再受资金外流保障，并可用作 交易」。 

 

（c） 上锁资金、增加已上锁金额或下调或解锁已上锁资金，将于本行执行

您的指示后生效。您应提前一段合理时间向本行发出指示，以便本行

有足够时间处理。本行将在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处理您的指示，并通常

可在相关申请表格经本行正式受理后并确认符合所有前提条件后，于

3 个工作天内执行。 

 

（d） 有关 智安存」的指示，必须由您按照本行管限相关账户及/或服务

的条款及细则内适用的条文向本行发出，方为有效。 

 

（e） 为持续使用「智安存」，持有已上锁资金的账户中的可用余额于任何

时间（包括但不限于本行按第 9（a）条行使权利后）均不得低于本

行不时设定的任何最低金额（如有）。如持有已上锁资金的账户中的

可用余额在任何时候低于最低金额，本行有权单方面终止及/或暂停

「智安存」而无须另行通知。本行可不时要求您补足差额。 

 

8. 受「智安存」保障的已上锁资金 

 

(a) 您将继续就受「智安存」保障已上锁资金收取利息，并享有如未上锁该

等资金时有权享有的其他权益。 

 

(b) 若您从定期存款上锁资金以获得「智安存」保障，该定期存款到期或续

存时本金及/或利息是否继续上锁将取决于其到期指示，并受本行不时制

定的安排及条款约束。若您欲提早于到期日前解锁从定期存款中已上锁

资金的 智安存」保障（ 提早提取」），您必须于该定期存款到期日前按

第 4(d)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发出指示及亲临中银香港分行完成必要的身

份验证。 

 

9. 本行的权利不受「智安存」影响 

 

使用「智安存」不会影响本行根据您与本行不时约定的适用条款及细则就您

的资金或账户所享有的权利，包括下列权利： 

 

(a) 根据任何合约、衡平法或法定抵销权，或根据相关信贷协议、服务条款

及细则、抵押文件及/或所有其他同等性质的文件，按本行选定的顺序，

应用资金（包括任何已上锁资金）以清偿、抵销及/或扣减您欠本行的任

何债务、负债、费用及/或款项（全部或部分）的权利，或将该等款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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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暂记账户以保留本行对您全部债务的追索权。若本行行使第 9(a)条规

定的权利后，如持有已上锁资金的账户中的可用余额低于本行不时设定

的最低金额（如有），本行有权单方面终止及/或暂停「智安存」而无须

另行通知。本行可不时要求您补足差额； 

 

(b) 执行本行对资金（包括任何已上锁资金）所享有的任何抵押权及/或债

务； 

 

(c) 根据管限账户的条款及细则，暂停、冻结或结束任何账户的权利； 

 

(d) 为遵守施加于本行的任何法院命令或强制性法律责任而处置（包括但不

限于暂停、冻结及/或法院认为适当的其他方式）资金（包括任何已上锁

资金）的权利；及 

 

(e) 本行在（包括但不限于）考虑监管机构或执法机构不时适用要求或期

望、任何已提出的破产申请；遵守任何法院命令、相关法律及法规及/或

任何法律下规定的类似程序对本行施加的监管/强制性义务或任何第三方

索偿；为保护本行的利益，如果本行认为您的账户运作存在任何违规行

为（包括但不限于与反洗钱及/或制裁有关的事项）；及/或在您身故或丧

失精神能力时后，真诚认为合理及适当的情况下，处理资金（包括任何

已上锁资金）的权利。 

 

10. 本行责任 

 

对于您因使用「智安存」而遭受的任何损失，本行概不负责，包括但不限于： 

 

(a) 任何阻延或干扰您取用账户或服务，或未能使用账户或服务； 

 

(b) 任何软件、设备或系统出现任何错误、操作失常、中断、暂停或故障； 

 

(c) 任何可损害计算机系统功能的东西(包括任何计算机病毒)；或 

 

(d) 因终止您的账户或终止向您提供的任何服务而产生的任何损失或损害。 

 

11. 终止 

 

本行可藉向您发出通知及无需给予任何理由随时单方面结束您的账户或终止服

务。如有需要，该通知可实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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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事项 

 

(a) 本行按监管要求向您作出通知后，可随时修订《智安存条款及细则》。若

您于任何修订生效后继续使用「智安存」，您将受经修订的《智安存条款

及细则》所约束。 

 

(b) 本行保留绝对权利决定「智安存」的账户类型覆盖范围、客户使用「智

安存」的资格、上锁资金的最低金额以及使用「智安存」的其他要求。 

 

(c) 「智安存」亦须受本行不时修订的服务条款及其他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现有条款」）。凡与「智安存」相关并与《智安存条款及细则》无不一

致的现有条款将继续适用于「智安存」。就「智安存」而言，除非另有指

定，若《智安存条款及细则》跟现有条款出现不一致，均以此条款及细

则为准。为免生疑，「智安存」不会阻止或限制本行行使在现有条款下的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载于服务条款第 1 部分中的条款 11（收费）及条款

15（抵销及留置权）。 

 

(d) 如有任何争议，本行对「智安存」之所有事宜保留最终决定权，并对所

有相关人士具约束力。 

 

(e) 《智安存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并依其解释。相关人

士同意受香港法院的非专属司法管辖权管辖。 

 

(f) 若此等条款及细则的英文版本与中文版本有任何歧义，将以英文版本为

准。 


